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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编号:临 2016-025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材料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

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应到

７

人

，

实到

７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以及

《

公司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本日临

２０１６－０２７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

》。

２

、

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本日临

２０１６－０２８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

３

、

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本日临

２０１６－０２９

《

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１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编号:临 2016-026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材料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应到

５

人

，

实到

５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以及

《

公司

章程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以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

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

宜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本日临

２０１６－０２７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

》。

２

、

以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

财产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行和募集资金的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宜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本日临

２０１６－０２８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

３

、

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

实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本日临

２０１６－０２９

《

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编号:临 2016-027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６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６

］

２３９

号

）

核准

，

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３３１

，

５６４

，

９８６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０８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８８

元

，

扣除承销费

、

保荐费人民币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８

元

，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５７６

，

８４８．０１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９４８

，

４２３

，

１４０．９９

元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全部到账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１２６０１

号

）。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

，

并与开户行

、

保荐机构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二

、

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

万元

）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１

服装

Ｏ２Ｏ

营销平台项目

３０３，８６３ ３００，０００

２

雅戈尔珲春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５３，６８３ ５０，０００

３

地产

苏州紫玉花园项目

１１４，６５２ ４５，０００

４

明洲水乡邻里二期项目

９１，９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合计

６２９，１５８ ５００，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

额

，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

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

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额等使用安排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

筹解决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款

、

自有

资金或其他方式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予以置

换

。

三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公司利用部分自筹资金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按照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

，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自筹

资金已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Ｏ２Ｏ

营销平台项目

３０３，８６３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５７５．９２ １００，５７５．９２

雅戈尔珲春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５３，６８３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９７９．４８ １４，９７９．４８

苏州紫玉花园项目

１１４，６５２ ４５，０００ １７，８７６．０３ １７，８７６．０３

明洲水乡邻里二期项目

９１，９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２，１３８．０８ ３２，１３８．０８

合计

５６４，１５８ ４３５，０００ １６５，５６９．５１ １６５，５６９．５１

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编制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此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

募集资金专项审核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１３１５４

号

）。

四

、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

同意意见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要求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到的自筹资金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

五

、

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经审核认为

：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

与实际情况相符

。

（

二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

雅戈尔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

金事项已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告的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

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告的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中进行披露

，

且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金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

具的

《

募集资金专项审核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１３１５４

号

）

确定为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要求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到

的自筹资金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

综上

，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同意雅戈尔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之自筹资金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

该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

四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相

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事宜

。

六

、

上网公告文件

１

、《

募集资金专项审核报告

》

特此公告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编号:临 2016-028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

择机

、

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

品

。

以上资金额度可循环使用

，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６

］

２３９

号

）

核准

，

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３３１

，

５６４

，

９８６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０８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８８

元

，

扣除承销费

、

保荐费人民币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８

元

，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５７６

，

８４８．０１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９４８

，

４２３

，

１４０．９９

元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全部到账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１２６０１

号

）。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

，

并与开户行

、

保荐机构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

使用及结余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

万元

）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１

服装

Ｏ２Ｏ

营销平台项目

３０３，８６３ ３００，０００

２

雅戈尔珲春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５３，６８３ ５０，０００

３

地产

苏州紫玉花园项目

１１４，６５２ ４５，０００

４

明洲水乡邻里二期项目

９１，９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合计

６２９，１５８ ５００，０００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公司利用部分自筹资金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自筹

资金已投入金额

需置换金额

Ｏ２Ｏ

营销平台项目

３０３，８６３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５７５．９２ １００，５７５．９２

雅戈尔珲春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５３，６８３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９７９．４８ １４，９７９．４８

苏州紫玉花园项目

１１４，６５２ ４５，０００ １７，８７６．０３ １７，８７６．０３

明洲水乡邻里二期项目

９１，９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２，１３８．０８ ３２，１３８．０８

合计

５６４，１５８ ４３５，０００ １６５，５６９．５１ １６５，５６９．５１

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编制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此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

募集资金专项审核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１３１５４

号

）。

（

三

）

募集资金的结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需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

６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的募

集资金余额为

２６４

，

４３０．４９

万元

。

三

、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一

）

投资额度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

，

择机

、

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

品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滚动使用

。

（

二

）

投资期限

上述投资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

（

三

）

理财产品品种及收益

为控制风险

，

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

投资的品种

为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保本型的理财产品

。

上述产品的年化收益率高于同等期限的银行存

款利率

。

（

四

）

实施方式

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

，

由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决策权

，

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

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

、

确定理财金额

、

选择理财产品

、

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

；

由公司财务

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

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

（

五

）

信息披露

公司在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告内容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

、

期限

、

预期收益等

。

（

六

）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不得存在关联关系

。

四

、

投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

一

）

控制安全性风险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

公司经营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

，

且理财产品发

行主体需提供保本承诺

。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跟踪闲置募集资金所投资理财产品的投向

、

项目

进展情况等

，

如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安全

性风险

。

（

二

）

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

，

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

公司独立董事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费用由公司承担

。

五

、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

，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

通过进行适度的理财产品投资

，

可以提高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

，

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六

、

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

２

、

该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期限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资金可在上述额度内滚

动使用

，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

。

（

二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保本型约定的

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

规定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行和

募集资金的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宜

。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

性好

、

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事项

，

已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雅戈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

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

，

能

有效防范风险

。

综上

，

本保荐机构对雅戈尔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无异议

。

特此公告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编号:临 2016-029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自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６

］

２３９

号

）

核准

，

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３３１

，

５６４

，

９８６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０８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８８

元

，

扣除承销费

、

保荐费人民币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８８

元

，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５７６

，

８４８．０１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９４８

，

４２３

，

１４０．９９

元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全部到账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１２６０１

号

）。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

，

并与开户行

、

保荐机构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

万元

）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

万元

）

１

服装

Ｏ２Ｏ

营销平台项目

３０３，８６３ ３００，０００

２

雅戈尔珲春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５３，６８３ ５０，０００

３

地产

苏州紫玉花园项目

１１４，６５２ ４５，０００

４

明洲水乡邻里二期项目

９１，９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合计

６２９，１５８ ５００，０００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公司利用部分自筹资金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自筹

资金已投入金额

需置换金额

Ｏ２Ｏ

营销平台项目

３０３，８６３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５７５．９２ １００，５７５．９２

雅戈尔珲春服装生产基地项目

５３，６８３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９７９．４８ １４，９７９．４８

苏州紫玉花园项目

１１４，６５２ ４５，０００ １７，８７６．０３ １７，８７６．０３

明洲水乡邻里二期项目

９１，９６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２，１３８．０８ ３２，１３８．０８

合计

５６４，１５８ ４３５，０００ １６５，５６９．５１ １６５，５６９．５１

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编制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此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

募集资金专项审核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１１３１５４

号

）。

（

三

）

募集资金的结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其中需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

１６５

，

５６９．５１

万元

、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

６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

因此

，

暂时处于闲置状态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６４

，

４３０．４９

万元

。

三

、

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合理利用募集资金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公司的

盈利能力

，

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

公司拟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四

、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

监管要求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

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等相关要求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五

、

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已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雅戈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

，

能有效防范风险

。

综上

，

本保荐机构对雅戈尔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

该事项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同意公司本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期

限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

三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

。

特此公告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16-037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

１

，

０６９

，

６１１

，

６２０

股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

，

０８０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１０

，

６５８

，

３８０

股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

税款

０．２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８４５

王俊民

２ ００＊＊＊＊＊７６６

范秀莲

３ ０１＊＊＊＊＊４９６

郑伟

４ ０１＊＊＊＊＊１８７

申萍

５

０１＊＊＊＊＊２２１

杨飞

０１＊＊＊＊＊２90(

信用

)

６ ０１＊＊＊＊＊６０９

郝聪梅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三湘大道

１７

号

咨询联系人

：

王萌

咨询电话

：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５

传真电话

：

０８９３－７６６１６７４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

结算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300313� � � � �证券简称：天山生物 公告编号：2016-039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313� � �证券简称：天山生物 公告编号：2016-041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4

月

18

日

，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终止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

案

》。

因

2015

年度公司财务业绩未达标且属于亏损状态

，

公司拟将已经授予的

513.1

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

关于终止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

份总数将从

18,695.10

万股变更为

18,182

万股

，

注册资本将从

18,695.10

万元变更为

18,

182

万元

。（

已公布相关公告

，

尚未办理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

本次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事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

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

，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

应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313� � � � �证券简称：天山生物 公告编号：2016-044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上接B81版）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剩余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

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恒康医疗 股票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6-5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剩余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在考核期内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及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关于公司经营及财务数据，相关考核年度财务业绩未

达《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设定的解锁条件，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所有激励对象

（含离职）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6,023,900股，回购价格1.7543元/股。

该事项涉及的股份回购事项，已经公司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故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2年9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甘肃独一味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草案” ），拟以6.14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部

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等103人授予共计

1238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随后公司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2、2012年10月18日，中国证监会以对其报送的草案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2年10月29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修订稿”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2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稿及其摘要。

5、2013年2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授予日

为2013年2月5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3年3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激励对象调整为82人，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1082.2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13年3月26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

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429,640,000股增加至440,462,000股。

8、2014年2月28日，公司实施了2013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总股本440,46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4

股，并派1元现金，公司总股本变为616,646,800股。

9、2014年3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不符合激励的激励

对象魏晓丽、慕向阳、黄玉、刘黎佳、雷强等五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17,8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调整为14,833,000股。 同时根据《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设定的第

一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78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期解锁

期解锁，解锁数量为 4,423,44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72%。

10、2015年10月28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总股本756,504,1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15股，公司总股本变为1,891,260,330股,�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相应调整为26,023,900股。

11、2016年4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剩余已

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所列公司经营

及财务数据，相关考核年度财务业绩未达《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设定的解锁条件，根据激励计划相

关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所有激励对象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6,023,900

股，回购价格1.7543元/股。

二、回购注销原因

因激励对象在考核期内离职及相关考核年度业绩未达到解锁条件，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已授予但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

1、因激励对象莫安民等7人离职而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

根据《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四节（二）条规定：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任职并

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以及第十四节（二）条2款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

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独一味回购注销。

自2014年3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魏晓丽、慕向阳、黄玉、刘黎佳、雷强持有的共计317,800股

限制性股票）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已有7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离职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786,50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2、因公司业绩未达到解锁条件而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及激励对象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可分三次按照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30%、50%、20%的比例申请标的股票解

锁，其中第二期、第三期解锁条件分别为相比2011年，201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59%，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9%；

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89%，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0%（以上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如

果公司当年实施公开或非公开发行等产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不计入当年及次年净资产增加额的

计算）。 对于上述解锁安排的绩效考核目标，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

限制性股票可以递延到下一年，在下一年达到解锁条件时一并解锁。 若下一年仍未达到解锁条件，公司有权不予解锁

并回购注销部分股票。根据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4�年、2015年公司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要求的解锁条件，因此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应将第二期、第三期

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含离职）予以回购注销。

三、回购股份的数量及价格

1、回购价格：1.7543元/股

2、回购股份的种类：股权激励限售股。

3、回购的股份数量：26,023,900股（含离职对象，下同），即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公司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1.38%。

4、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4565.37万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2014年2月28日实施了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4股，并派1元现金，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变更为15,150,800股，2014年3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离职激励对象魏晓丽、慕向阳、黄玉三人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266,000股，激励对象刘黎佳因2014年离职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剩余两期的激励条件，其持有的剩

余两期共计70%的限制性股票9,800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激励对象雷强因2013年业绩考核不合格不符合股权激励计

划第一期解锁条件，其持有的30%股权激励股票42,000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317,800股，激

励对象人数因此调整为79人，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14,833,000股。

2015年10月28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总股本756,504,1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5股， 公司总股本变为1,891,260,330股, �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相应调整为26,023,900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

“第十五节回购注销的原则” 的规定“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

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为26,023,90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1.7543元/股。

四、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础）：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销

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82,642,047 20.23% 26,023,900 356,618,147 19.12%

2

、国有法人持股

150,000,000 7.93% 0 150,000,000 8.04%

3

、其他内资持股

232,642,047 12.30% 26,023,900 206,618,147 11.08%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72,660,052 9.13% 0 172,660,052 9.26%

境内自然人持股

59,981,995 3.17% 26,023,900 33,958,095 1.8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8,618,283 79.77% 0 1,508,618,283 80.88%

1

、人民币普通股

1,508,618,283 79.77% 0 1,508,618,283 80.88%

三、股份总数

1,891,260,330 100.00% 26,023,900 1,865,236,430 100.00%

五、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结束。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4565.37

万元，系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

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第十四节 本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五节 回购注销的原则” 的相关规定，莫安民等7

名在考核内的离职人员，不符合激励条件，其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份，公司应当回购注销。 同时根据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所列公司经营及财务数据，相关考核年度财务业绩未达《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设定的解锁条件，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应回购所有激励对象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并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七、监事会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因部分激励对象，考核

期内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时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所列公司经营及财务

数据，相关考核年度财务业绩未达《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设定的解锁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公司应回购所有激励对象（含离职）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修订稿） “第十四节 本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五节 回购注销的原则” 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所有激

励对象（含离职）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回购数量为26,023,90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1.7543元/股。 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八、律师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就决定并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取得合法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和价格的确定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合法、有效，但尚需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股份注销登记等法定程序。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6-55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5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6年5月4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时在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

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周先敏先生、公司总经理谢海先生、独立董事王良成先生、董

事会秘书金振声先生、财务负责人佘鑫麒先生、保荐代表人孙兆院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6-56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的

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瑞华审字[2016]62020097

号），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2,362.63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141,921.10万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0,408.33万元。 2015�年底，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公司2016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为：公司计划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2015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及分配形式为“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

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实施现金分红：1、公司当年度未实现盈

利；2、公司当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3、公司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70%；4、公司期末可供分

配的利润余额为负数；5、公司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6、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时期内存在

重大投资或现金支出计划，进行现金分红将可能导致公司现金流无法满足公司经营或投资需要。

目前，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需要大额资金为公司战略转型 升级提供支撑。 2015年度，公司陆续

完成了瓦三医院、盱眙医院、广安福源医院等股权收购工作，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崇州二院及其他医疗服务标的的收

购工作，和医院设备技术升级、床位改造和信息化建设，以及公司日化保健品之市场开拓。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预

计2016年度公司在医疗服务板块之投资并购、医院改扩建、日化保健品市场拓展等方面仍将有重大现金需求。 为满足

公司战略转型升级、项目投资进度和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经研究决定201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为了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满足公司日常运营所需流动资金、项目投资、医院设备升级、信

息化建设和日化保健品的市场开拓。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回报投资者， 并严格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与

股东、投资者共享公司成长和发展的成果。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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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剩余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考核期内离职及公司财务数据未达《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二期、第三期解锁条件，根据相关规定，剩余限制性股份均由公司回购注销，注

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相应变化，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9,126.033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6,523.643

万元。

2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9,126.033

万股，均为普

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6,523.643

万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外，章程其他条款不变，此事项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6-58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6年4月1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续

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经国家财政部、证监会批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自受聘担

任公司外部审计机构以来，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约定的责任和义务，为公司出具的各期审

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该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过程中，能

够认真负责，坚持独立审计的原则，客观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全面、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 为此，因此，我们同意聘任该机构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